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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宁县 2025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户信息登记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乡级区划

名称

村级区划

名称

受益人

姓名

受益人身

份证号码
持卡人姓名

持卡人身份

证号
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

补贴面积

（亩）

发放金额

(元)

合计

1

2

3

4

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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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年永宁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 2025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资金管理，提

高项目实施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项目资金充分发挥使用

效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永宁县农业农村局。

二、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
（一）项目管理（30 分）。从实施方案制定、项目档案管理、

总结验收等方面考核项目组织管理情况；从资金支付进度、 资

金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及使用环节考核资金管理情况。（详细评

分标准见附表）

（二）项目绩效（70 分）。从项目实施的数量、质量及资金

使用的实效考核项目落实情况；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

益等方面考核项目实施成效；从群众满意度考核项目设置的合理

性和必要性。（详细评分标准见附表）

三、考核程序

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、客观公正、严格公平的原则， 严

格考核制度、考核内容、考核标准，及时建立项目管理档案，实

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和变更进入项目档案如实反映，大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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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更及时向农业农村厅提出变更申请，研究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项目完成之后，组织开展自查自验自评，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评

价报告，提交农业农村厅汇总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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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永宁县 2025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目标评价体系
项目名称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
项目资金 年度下达资金

计划（A） 完成支付（B） 支付率（B/A）

2891.270875 万元

年度目标 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，确保耕地地力不降低，提升耕地质量，保障粮食安全。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赋分

（分）

得分

（分）

项目

管理

指标

（30
分）

组织管理

（5）
组织机构 是否成立领导小组 有得满分，其他酌情扣 1-5 分。 5

项目实施

管理（15）

实施方案 项目方案制定上报情况 有完整的实施方案并及时上报得满分， 无方案零分，方案不完整扣 1-5 分。 5

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档案管理情况 有完整工作档案得满分， 1 项不满足扣 1-2 分。 5

总结验收 项目总结、评价及上报情况 及时组织自验并上报总结得满分， 1 项不满足扣 1-2 分。 5

资金管理

（10）

资金管理 资金专款专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，内控制度完善，管理规范得满分，其他酌情扣 1-5 分。 5

资金支出 项目资金规范支出情况 支出及时、符合项目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得满分， 1 项不满足扣 1-2 分。 5

项目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 统一面积审核、补贴标准和发放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10 分。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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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

指标

（70

产出指标

（40分）

数量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拥有耕地承包

经营权的种地农民

100%按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

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10 分。
10

质量指标
已改变用途的耕地、质量不达标和长年

抛荒的耕地等不纳 入补贴范围耕地
不发放补贴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10 分。 10

时效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在 6月15日前完成兑付 6 月 15 日日前补贴资金全部兑付到位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5 分。 10

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
严格按照水地每亩补贴 75 元、旱地每亩补贴 34 元的补贴标准

发放得满分， 未按照不得分。
10

效益指标

（2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 拥有耕地农民增收，不发生抵扣 不发生抵扣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2 分。 5

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生产稳定，耕地数量不减少 耕地数量不减少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5 分。

生态效益指标 不发生秸秆露天焚烧 不发生秸秆露天焚烧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5 分。 5

可持续影响指标 耕地质量持续好转，有机质提升 耕地质量持续好转，有机质提升得满分，未完成酌情扣 1-5 分。 5

满意度指标

（10 分）

服务对象 满意

度指标
农民对政策满意度

回访调查群众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，得 10 分；每降低 1 个百分点

扣2 分， 扣完为止。
10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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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日印发


